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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

(A09000000E_1122800394_senddoc2_Attach1.odt)

主旨：修正「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」第4點規

定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」第4點規

定，電子檔已置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(https://edu.

law.moe.gov.tw/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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